关于贯彻执行《工伤保险条例》（修订）
经办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根据《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保险条例》（修订）实施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精神，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新《条例》，保证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统一和规范经办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交通食宿费的审核和支付
（一）填报对象和时间

工伤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和转往市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报销由用人单位填写《重庆市工伤保险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食宿费审核结算表》（表一）,并于每月1-10日向参保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经办机构按规定审核报销。
（二）报销标准

工伤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按每人每天8元标准执行；到市外就医所发生的交通（火车、动车组硬卧，普通客轮三等舱，客运汽车）费用据实报销；途中伙食补助按每人每天50元标准执行；发生了住宿费的按每人每天100元标准执行。
（三）报销提供的资料

1. 工伤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

2.工伤职工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或《工伤证》原件或复印件；

3.由工伤职工所住医院出具并盖有鲜章的出院证；
4.经两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审批同意的《转诊转院审批表》；
5.火车、轮船、客运车原始票据；

6.住宿费发票。

（四）审核与支付
工伤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和转往市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由参保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审核支付。
1.审核工伤职工是否参保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
2. 审核有无经两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审批同意的《转诊转院审批表》；

3. 审核工伤职工住院伙食补助费、转往市外的交通食宿费是否已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4.审核工伤职工的实际住院天数，工伤职工因挂床住院产生的伙食补助费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5.审核火车、轮船、客运车原始票据是否真实，交通费报销标准不能超过火车、动车组硬卧，普通客轮三等舱，客运汽车费用标准；
6.审核所乘座的交通工具所到达的时间至住院时间是否真实，有无骗保的现象。
待遇审核部门将审核通过的交通食宿费用于每月的25日前交待遇支付部门。待遇支付部门于月底将工伤职工的交通食宿费拨付给用人单位。
二、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的审核和支付。

（一）享受对象
参加工伤保险的五至十级工伤职工，在2011年1月1日后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其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二）报销标准
按全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其中五级12个月，六级10个月，七级8个月，八级6个月，九级4个月，十级2个月。
（三）申报需提供的资料

1．工伤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

2．工伤职工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工伤鉴定书》复印件；
3．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原件；
（四）审核及支付

由用人单位填写《重庆市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申报表》（表二），并提供审核要求的相关材料，向所参报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申报。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严格按照政策进行审核，审核该工伤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前是否参保是否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是否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对于符合支付范围的五至十级工伤职工，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核定其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并拨付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将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支付给工伤职工。
三、会计核算处理
1．住院伙食补助费计入“工伤保险医疗待遇支出-其他待遇支出-住院伙食补助费”。
2．转往市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分别计入“工伤保险医疗待遇支出-其他待遇支出-交通费”、“工伤保险医疗待遇支出-其他待遇支出-食宿费”。
3．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计入“工伤保险医疗待遇支出-其他待遇支出-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以上项目均应通过金保工程（应急系统）进行业务处理。同时，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要严格把关，加强对协议医疗机构的服务监督，杜绝挂床住院的情况发生；严格掌握转诊转院指征，保证工伤保险基金合理高效的使用。
附件：1.《重庆市工伤保险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食宿费审核结算表》（表一）
     2．《重庆市工伤保险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申领表》（表二）
